
(續開課程免填)
(紙本繳交)
輔仁大學遠距教學課程著作權切結書

本人  （姓名）  之      （課程名稱）     遠距課程，相關教學內容之影片及教材媒體，並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，內容中若有屬於他人所有著作財產權部分，皆已取得權利人之授權，並且依法標示作品來源。如有因此而引發之糾紛、訴訟，願自負法律責任。


此致
       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





切結人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職員代碼：
所屬科系所：


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備註：本表單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本次業務使用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。保存期限5年。
※智財權注意事項，請參照背面說明。
	智慧財產權注意事項

	資料來源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-遠距教學之著作權Q&A
https://topic.tipo.gov.tw/copyright-tw/lp-919-301.html
https://www.tipo.gov.tw/tw/cp-180-219602-77337-1.html
重點節錄

1. 教師採用遠距教學的授課方式時，不論是以現場同步直播，或是預錄教學影片後再上傳到數位教學平台，只要有將含有他人著作內容之教材，透過網路供學生接觸之情形，即會涉及著作權法上「重製」及「公開傳輸」他人著作之行為，除有符合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合理使用規定之情形外（例如著作權法第52條有關引用他人著作的規定），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，始得為之。
2. 教師如果要將教材內容置於網站上，請務必先向出版社確認教材本身的授權條件及範圍，也就是說，除非出版社有明文授權教師得將這些教材內容上傳至數位平台，否則，建議教師還是不要逕自將出版社提供之教材，上傳或錄製於線上課程。若有屬於他人(或書商)著作財產權部份，請另附權利人之授權同意書，並依法標示作品來源。
3. 惟依著作權法第52條規定：「為報導、評論、教學、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，在合理範圍內，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」如老師利用他人著作係供教學之參證或註釋使用，利用的比例甚低，並能夠與講解之內容加以區別，且係在合理的範圍內利用，則此種「引用」行為得依著作權法第52條規定主張合理使用，後續的公開傳輸行為，亦得審酌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規定之各項要件（利用之目的及性質、所利用著作之性質、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比例、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），並參照著作權法第52條立法意旨，一併主張合理使用，故在教學授課之情形下，可依前述第52條之規定，引用他人之著作。
4. 善用創用CC授權素材(http://creativecommons.tw)，授權條款包括應「姓名標示」、「非商業性」、「禁止改作」以及「相同方式分享」四個授權要素。 

	著作權法第 46 條規定之遠距教學應採取合理技術措施之指引
1、 第四十六條條文規定(111 年 6 月 15 日修正施行)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，為學校授課目的之 必要範圍內，得重製、公開演出或公開上映已公開發表之著 作。 前項情形，經採取合理技術措施防止未有學校學籍或未經選 課之人接收者，得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 第四十四條但書規定，於前二項情形準用之。
2、 修法之目的及適用 為因應當前數位科技發展、教育政策及疫情需求，上述條文 第 2 項規定已允許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老師在進行遠距教 學時，可如同現場課堂一樣，為了授課目的之必要範圍內， 在採取了「合理技術措施」後，可以將他人已公開發表的著 作，透過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方式，傳達給來上課的學生 (如：在遠距教學時播放電影小片段作解說或利用網路素材 作為範例等)。
3、 所謂合理技術措施之指引 由於前述規定所允許的遠距教學是現場課堂的延伸，僅限有 得於現場課堂聽課資格的人，才是遠距教學的對象，因此學 校及教師必須採取「合理技術措施」來防止未有學校學籍或 未經選課之人(即非在校生或沒有註冊選課的人)接觸遠距 教學內容，才可以主張合理使用。而所謂「合理技術措施」， 必須符合下列原則：
(一)接觸學校及老師上課課程之人，應僅限於該課程有學籍的 學生或經註冊選課之人。
(二)學校及老師就學生接觸該課程內容時，應於學習平臺作科 技措施之限制，僅可讓有學籍的學生或經註冊選課之人得 在學校或老師提供之使用者個人帳號、密碼登入該學習平 台，進行使用；必要時，該帳號、密碼得隨時變動，避免 遭不當破解、利用。 
(三)學校及老師應向學生宣導不得將使用者個人帳號、密碼提供予他人。
(四)學校及老師在技術面，仍得採取其他較帳號、密碼更能有 效防止非有學籍的學生或經註冊選課之人，接觸遠距教學 內容的措施。




